
附件1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
需同时满足以下六项指标：
（一）已获得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截至上年末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3年以上。
（二）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达1500万元以上或近两年新增股权投资（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总额2000万元以上，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80%，上年末资产负债率不超过80%。
（三）近两年研发费用均不低于100万元，且每年占营业收入比重均不低于3%。
（四）拥有1项以上与主导产品相关的Ι类知识产权，且实际应用并已产生经济效益。对近三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排名前三）或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不考察本项指标。
（五）主导产品在国内或国际细分市场占有率较为靠前，且享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
（六）本年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得分达50分以上。（企业在线填写数据后，将由平台系统自动计算得分。填报后允许修改数据，但得分不会超过首次得分，请审慎填写）。指标体系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工信厅企业〔2024〕75号）。

附件2
2026年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荐汇总表
区（市）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盖章）                                             填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序号
	所在县
（区、市）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发展评价
得分
	是否通过
现场核查
	是否存在
母/子公司架构
	母/子公司名称
（如有）
	企业所在
开发区
	企业类型
（须在有效期内）

	1
	
	
	
	
	
	
	
	
	(创新型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2
	
	
	
	
	
	
	
	
	(创新型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
	
	
	
	
	
	
	
	
	(创新型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附件3
2026年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现场核查情况汇总表
区（市）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盖章）                                                 填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县
（区、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现场核查情况
	负责现场核查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名称
	现场核查负责人
姓名及职务
（只填写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

	
	
	
	
	申报资料
是否属实
	财务经营数据
是否真实准确
	生产经营
是否正常
	现场核查
是否通过
	
	

	1
	
	
	
	
	
	
	
	
	

	2
	
	
	
	
	
	
	
	
	

	……
	
	
	
	
	
	
	
	
	



附件4
2026年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现场核查表（参考）
           市               县（区、市）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现场核实内容
	申报资料原件核验，包括但不限于核验营业执照、近两年财务审计报告（重点查验2024、2025年度审计报告是否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完成报备并数据一致）、股权投资验资凭证、专利证书、科技奖励证明、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证明等申报资料原件和数量，与申报资料上的描述一致，确认申报资料是否属实。

	
	财务经营数据核实，核对企业纸质申报资料所载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研发费用、资产负债率、股权投资等数据与申报数据一致，确认申报资料上的数据真实且准确。

	
	生产经营情况核查，核查企业生产经营是否正常，以及企业研发机构建立情况等。

	现场核实意见
	


核实组人员签字：                      
核实企业盖章：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相关同志签字：
附件5
企业书面申报材料模板
企业书面申报材料需按下述顺序装订成册，封面、真实性声明及骑缝均需加盖公章。
一、2026年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书（封面）
二、平台导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表
三、佐证资料
1.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与其他佐证材料上的企业名称不一致的，需提供工商变更核准通知书）。
2.2023年、2024年、2025年企业年度审计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赋码备案）
3.2023年、2024年、2025年加盖税务系统公章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4.主导产品相关的Ⅰ类知识产权证书。
5.近三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证书（如有）。
6.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证明（如有、官方认定名单文件）。
7.主导产品在国际或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情况说明（提供1000字以内的说明）。
四、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
2026年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申请书（封面）
	企业名称（盖章）
	：
	

	申报批次
	：
	第     批次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
一、本企业填报的内容和所提交的佐证材料，均准确、真实、
合法、有效，无涉密信息。
二、本企业申报期间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的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或淘汰类，同时近三年未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网络和数据安全事件、重大环境违法行为、严重质量问题、严重违反相关行业管理规定。
三、本企业未违反母子公司合并报表重复申报相关规定，填
报数据真实有效。
四、本企业愿为以上事项承担有关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企业（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申报企业上传平台的佐证材料整理目录
请申报企业将上传平台的全部佐证材料按照如下目录进行整理。
1.培育平台下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书扫描件（末页“真实性声明”栏需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
2.营业执照扫描件（企业名称与其他佐证材料上的企业名称不一致的，需提供工商变更核准通知书）。
3.2023年、2024年、2025年企业年度审计报告〔需为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http://acc.mof.gov.cn）完成报备后的赋码电子原件扫描件（非打印件），需有主营业务收入指标〕。
4.2025年营业收入总额在1500万元以下的企业，申报涉及“股权融资总额”的，提供近两年股权融资协议、投资款银行到账凭证、投资人合格机构投资者备案证明、验资报告。
5.与主导产品相关的I类知识产权证书；或者近三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排名前三）或省部级以上的研发机构证明材料。
6.2023年、2024年、2025年加盖税务系统公章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7.其他上传的佐证材料。
注意：佐证材料中的文字、图片需清晰可见。请企业将以上佐证材料按序号逐一命名编排，存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文件夹以公司全称命名。请勿将所有佐证材料扫描在同一个文档中。

     

